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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董事会审议，公司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066,239,87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不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59,935,981.25 元（含税），占公司 2023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4.82%。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湖高新 60013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静 周京艳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城大道9

号武汉软件新城1.1期A8（原A3栋）1

层、4层、5层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城大道9

号武汉软件新城1.1期A8（原A3栋）1

层、4层、5层 

电话 027-87172038 027-87172038 

电子信箱 Duanjing@0822@126.com Dhgxzjy79@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是一家以工程建设、环保科技和科技园区为三大主营板块的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控股公司，项目广泛分布于湖北、湖南、安徽、浙江、广东、重庆、新疆、海南等二十余个省、

市、自治区，连续多年荣获湖北企业100强、武汉企业100强、中国园区开发上市公司竞争力TOP10、

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湖北五一劳动奖章、湖北年度十佳非凡雇主。 

1、工程建设 

2023 年全国建筑业保持平稳增长，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持续稳固，基建投资维护中国经

济长期向好基本面作用明显。2023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1,260,582 亿元，较上年增长 5.2%，其

中建筑业增加值为 85,691 亿元，较上年增长 7.1%，增速高于行业 2019 年-2022 年平均水平。但

建筑业新签合同额增速下降，2023 年新签合同额约为 35.60 万亿元，较上年增速-2.85%，市场供

给不足。其中，中国建筑等八大建筑央企新签合同额合计约为 16.65 万亿，同比增长 7.95%，在

整体建筑市场占比约为 46.8%，行业集中度提升，“马太效应”态势愈发明显，地方国企和民营企

业的市场空间被持续挤压。部分民营建筑企业业务规模明显收缩，利润增速放缓，2023 年全国具

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利润为 8,326 亿元，同比增长 0.2%，其中国有控股企

业 4,019 亿元，同比增长 4.3%，占比接近一半。 

2、 环保科技 

（1）燃煤火力发电机组烟气综合治理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国家提出构建“1+N”政策体系的减排政策要求，近年来燃

煤火力发电烟气治理日趋饱和，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已近尾声，新增燃煤机组装机容量规模幅度有

限。但 2023 年，伴随煤炭价格下降，以及国家发改委颁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建

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落地实施，预计未来两至三年内火电项目建设步伐可能加快，火电

企业经营收益及业绩有望回升修复，相应对公司脱硫、脱硝业务发展带来一定积极影响。同时其

他非电行业如钢铁、焦化、陶瓷等行业改造还在持续中，水泥行业超低排放刚刚起步，未来的非

电领域烟气治理（以脱硫脱硝为主）仍具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2）垃圾焚烧发电烟气治理 

在垃圾焚烧烟气治理行业，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 2025 年末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

力要达到 80 万吨/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 65%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

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方案》，

进一步提出“十四五”期间生活垃圾日清运量超过 300 吨的地区，加快发展以焚烧为主的垃圾处

理方式，至 2023 年要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等政策。在政策强力推动下，垃圾焚烧行

业迎来一段高速增长期，至 2023 年底，我国城镇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比重已近

65%。大中城市，尤其是中东部地区的垃圾焚烧能力趋近饱和，增量市场逐渐向县镇下沉。2022

年底到 2023 年初，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多个部委接连印发了《关于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

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快补齐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短板弱项的实施方

案》，明确到 2025 年，“无废城市”建设地区以及其他具备条件的县级地区，应建尽建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设施。预计在国家政策推动下，未来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建设将加快推进，进一步打开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市场空间。预计未来五年垃圾焚烧项目的主战场，将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地

区及规划未建的中东部地区县域、城镇及农村，垃圾焚烧项目会由高增长转向缓慢增长，呈现出

数量多、体量小、分布散的特点。 

（3）水务治理 

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着重指出，

应以人口密集的村镇和水源保护区周边的村庄为工作重点，采取分类梯次的方式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的治理工作。预计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将得到更多资源投入，促进乡村

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也为环保水务提供了市场机遇。2023 年 11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

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应限定于有经营性收益的项目，主要包括城镇污水垃圾收集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等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项目等。《指导意见》为盘活存量资产和改扩建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更大空间，也对参

与主体的专业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预示着未来环保水务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及挑战。 

（4）节能降碳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重大战略

目标，当前，我国已形成“1+N”的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以降碳为

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2023 年，光伏、风电、储能等装机规模快速增长，国内碳交

易市场整体稳健，碳配额价格较大涨幅，碳捕捉技术和示范项目逐步增多，随着欧盟碳关税机制

启动，将进一步提升国内碳价水平，国内节能降碳行业在未来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

了公司开展碳咨询及双碳业务研究，发展新兴环保产业的信心。同时，公司将围绕国家“双碳”

战略，发挥自身“产业+环保”禀赋资源优势，以低碳园区、绿色工厂为应用场景，积极布局节

能降碳业务的项目投资、工程施工、智慧产品和智慧运维等业务。 

3、 科技园区 

（1）全国两会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首项任务，园区运营迎来战略发展机遇 

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降低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全国两会将“大力推进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首项任务，着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积极

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产业园区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体，

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因此，园区建设运营将获得新的发

展机会。公司作为园区运营商将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通过数字赋能，建设低

碳、智能的“新质”园区。加强创新药、生物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招引，

助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2）多地工业用地分割销售政策松动，提振市场信心 

广州在 2023 年 8 月发布的《关于支持工业厂房建设的若干措施（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提出

“放宽工业用地产业用房分割要求。地块已全部开发完毕，且经论证确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产

业用房分割转让的比例可在不超过总计容建筑面积在扣除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计容建筑

面积后的 60%基础上适当放宽”；成都在 2023 年 11 月最新发布的《关于印发成都市支持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实施细则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鼓励“链主”企业牵头推进产业建圈强

链，允许将自建的多层厂房分割转让给关联配套企业，自持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 30%。 上述现

象表明，一线或省会城市已逐渐出现放开分割销售政策的迹象。在当下经济环境下，政府新政出

台适度放宽产业园区分割转让，一方面刺激实体企业购买厂房需求，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

面，也可有力促进园区招商去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园区投资运营。 

（3）产业园区步入存量运营时代，向生态运营转型成为发展趋势 

在当前经济形势和行业竞争态势双重作用下，我国产业园区空置率持续偏高，当前产业园区

的发展已从“增量开发”时代走向“存量运营”时代，简单的空间载体、政策及资金等支持已经

不能满足产业园区的发展需求，园区真正的落脚点是回归产业。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城市出台相关

政策，以提质增效为核心，加强工业用地规范化管理，提高产业配置效率，这就要求产业园区运

营商需不断提升项目运营管理能力，提升产业招商质量，从园区载体建设者向产业生态的运营商

转型，聚焦特定产业，做实、做深生态运营体系，以专业化运营服务打造满足“人”的全生命周

期和“企业”的全发展周期的产业服务生态圈成为发展共识，也是园区运营商未来发展的核心通

道。 

（4）零碳（低碳）园区试点加速，对园区建设及运营提出新要求 

2023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等 10 部门制定了《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实施方案》，提出源

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三大重点方向，其中低碳（近零碳）产业园区示范项目为过程降碳



的重点领域之一。2023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提出在全

国范围内选择 100 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探索不同资源禀赋和发

展基础的城市和园区碳达峰路径，为全国提供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与此同时，

内蒙古自治区出台中国首个零碳园区建设规范地方标准。产业园区是实践国家“双碳”战略的重

要战场，零碳（低碳）产业园理念的出现，对园区开发建设及运营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产

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1、工程建设 

湖北路桥主要业务包括工程建设施工业务和工程投资业务。公司拥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桥梁及隧道工程专业

承包一级资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水利水电施工总

承包二级资质等，业务范围覆盖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市政工程（包括轨道交通）、房屋建设、城

市基础设施、园区基础设施等施工项目，综合实力在国内省级施工企业中排名靠前。 

2、环保科技 

公司环保科技板块以光谷环保、泰欣环境、湖北科亮为平台，目前已形成大气治理、水务治

理、固废处置、节能降碳新兴环保产业四大业务体系，整体具备“设计、投资、建设、运营”全

产业链一体化项目实施能力，可以为合作方提供一体化“环保管家”服务。 

（1）大气治理 

燃煤火力发电机组烟气综合治理业务是为燃煤电厂提供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服务的投资、建设

和运营。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由第三方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脱硫岛规模最大、市场占有率最

高的企业之一。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 BOOM、BOT、TOT、OM 项目十五个，覆盖火力发电

厂脱硫、脱硝、除尘输灰、湿电等大气治理全流程，项目主要分布在湖北、安徽、陕西、新疆、

山西、江苏、内蒙等地，总装机容量 1,638 万千瓦，投资规模 30 亿元，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评

选的火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机组容量排名中位列前五。 

垃圾焚烧、水泥、化工等行业烟气处理业务致力于为垃圾焚烧电厂提供烟气治理整体解决方

案，包括烟气净化整系统或子系统的设计、设备采购、安装调试、维修改造等全链条服务。采取

脱硝、脱酸、除尘、除二噁英等多种工艺和技术路线，使排放烟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粉

尘、二噁英等污染物含量达到有关排放标准要求。已为超过 300 家不同类型和行业的客户提供了

近 750 套各类环保装置及系统，国内垃圾焚烧烟气净化脱酸、脱硝细分领域技术领先、市场占有

率行业第一。同时，上述技术和工艺也可广泛应用于火电厂、钢铁厂、冶炼厂、造纸厂、水泥厂

以及石灰窑、石油化工厂、危废处理等领域，为公司业务向非垃圾焚烧烟气治理领域延伸提供技

术支撑，业务已由垃圾焚烧单轮驱动转向“垃圾焚烧+非垃圾焚烧”双轮驱动。  

（2）水务治理 

水务治理业务致力打造水务项目投资、设计、建设、运营全产业链，以“投资驱动，技术和

运营并重”为指导思想，提供环境领域治理全方位解决方案，业务范围包括市政/工业污水处理、

城镇自来水生产供应、应急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及生态修复、市政污泥处置及低碳水厂等方面。

截至报告期末，运营湖北省内武汉、咸宁、随州、十堰、鄂州等区域，浙江、广东、河北、新疆

等十余个供水及污水处理项目，并承接水务治理工程项目。 

（3）固废处置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以及以垃圾焚烧发电厂为核心，将餐厨垃圾、厨余垃

圾、市政污泥、医疗垃圾、建筑垃圾、大件垃圾、电子垃圾等废弃物一体化处理的静脉产业园的

投资、建设和运营，为公司新开辟的环保赛道。目前正在商业运营的为蕲春餐厨垃圾处理和垃圾

渗滤液处理设施 BOT 项目，新中标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云南省普洱市镇沅

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4）节能降碳 

节能降碳业务以智控系统为底座，以打造低碳建筑、零碳园区和绿色工厂为目标，开展分布

式光伏、风电、储能、综合能源站、综合节能、碳捕捉、碳汇开发等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融资、

工程施工、产品集成、智慧运维，实现低碳能源、低碳生产、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生活。

截至报告期末，东湖高新已投资运营海口生物城零碳园区、杭州生物医药加速器低碳园区、光谷

芯中心低碳园区、东湖高新德成科创中心低碳园区等项目。 

3、科技园区 

科技园区板块以“平台+运营+投资+生态”为运营模式，以搭建产业集群发展平台为载体，

以运营服务为核心，以产业投资为抓手，围绕产业链，构建产业良性发展生态圈，全方位满足产

业发展全生命周期一站式需求。主要业务模式为：一方面紧跟国家战略，聚焦智能制造和生命科

技两大产业方向，以轻重结合模式，在国内外开发及运营产业园区 45 个，园区面积近 1200 万平

方米，国内主要沿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等重要战略地区布局，分布在湖北、

湖南、安徽、重庆、上海、海南等地；国外代管位于比利时的中比科技园项目，为中小科技型企

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产业发展载体平台；另一方面，通过“五位一体”全生命周期产业运营服务体

系，以产业投资、智慧园区、数字赋能、产业规划等服务为抓手，全方位服务企业成长、赋能地

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经营模式 

1、 工程建设 

报告期内，湖北路桥主要从事公路、桥梁、隧道、市政、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施工业务，

主要有两种经营模式。单一工程承包模式：公司以拥有的工程承包资质，向业主提供施工总承包

或工程专业承包服务。 

投融资建设模式：公司通过投资带动传统施工业务发展和市场开拓，依托 PPP（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BOT（建设-经营-转让）、股权换施工、认购基金换施工、投资人+EPC 等模式，拓展

省内省外传统基建领域项目，充分发挥资金筹集、项目建设和管理等优势，向业主提供项目投融

资服务和施工总承包服务。 

2、 环保科技 

（1）大气治理 

燃煤火电厂将脱硫、脱硝、除尘输灰、湿电大气治理业务以合同形式特许给公司，由公司承

担环保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行、维护及日常管理，并达到合同规定烟气排放标准，获得环保服

务费及产生副产品所带来的收益。 

垃圾焚烧、水泥、化工等行业烟气治理以 EP 或 EPC 等方式为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方提供烟

气治理系统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咨询、设计、设备供货、安装调试与售后或技术改造，通过

提供服务、货物获取行业合理利润。 

（2）水务治理 

以 BOT、TOT、ROT、股权投资并购、OM 等模式承接地方污水处理厂、供水厂等水务项目，

并向当地政府部门或政府指定的机构收取污水处理费用、自来水费用，实现项目盈利；以 EPC、

PC、P 等模式承接政府或其他机构水处理方面工程业务，获取工程收入及利润。 

（3）固废处置 

以 BOT、TOT、股权投资并购等模式承接地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污泥处置厂、餐厨垃圾

处理厂等固废项目，固废项目通过垃圾处理服务费及垃圾资源化收入实现项目盈利。其中垃圾处

理服务费指为提供垃圾处理服务而获得的服务收入，垃圾资源化收入指通过相应的处理工艺对垃

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后产生的收入（如垃圾焚烧发电上网售电的收入）。  

（4）节能降碳 

开展新能源电站、综合供气能源站、综合节能改造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维。合作模式包含合



同能源管理、能源费用托管、施工总承包、EPC、PC、设备供货、专业运维等，赚取能源销售、

能源节约和工程施工差价。 

3、 科技园区 

主要通过产业园区开发销售、持有物业运营租赁获得收益，同时通过向园区企业提供产业增

值服务，包括向政府及合作单位提供代理招商运营服务、智慧园区解决方案、产业规划咨询服务、

产业大脑数据运营服务等轻资产运营服务等，获得服务收益；通过旗下基金，围绕园区板块重点

发展的产业领域进行投资，优先选择入驻或即将入驻园区的优质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支持企业发

展的同时获取股权投资收益。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19,096,762,499.81 34,970,157,438.28 -45.39 28,909,714,315.4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939,121,934.28 7,396,827,195.58 

20.85 

6,459,990,911.37 

营业收入 14,673,437,912.28 13,986,106,197.46 4.91 12,139,934,702.2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79,272,291.70 578,634,046.48 86.52 533,282,264.2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09,053,923.52 493,142,533.04 -17.05 394,538,949.9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90,319,847.74 1,422,552,224.26 -261.00 668,169,369.0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4.34 

8.66 
增加5.68个百

分点 
9.1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2106 
0.6873 76.14 0.670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2106 
0.5359 125.90 0.557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019,313,266.41 3,333,053,580.20 4,443,575,449.60 3,877,495,616.0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1,784,110.11 41,102,892.79 135,124,856.82 841,260,431.9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7,971,026.89 98,892,310.50 107,239,994.78 174,950,591.35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84,423,653.28 -743,001,200.02 -298,291,369.99 -264,603,624.4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7,69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0,21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0 168,650,053 15.82 0 无 0 

国有

法人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0 33,640,685 3.16 0 无 0 

国有

法人 

天风天成资管－浦发

银行－天风天成天智

6号资产管理计划 

0 13,473,209 1.26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建信中小盘先锋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456,872 13,456,872 1.26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建信

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9,995,905 9,995,905 0.94 0 无 0 其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建信潜力新蓝筹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802,265 8,802,265 0.83 0 无 0 其他 



仲强 8,295,506 8,295,506 0.7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

限公司－金石灏沣股

权投资（杭州）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6,999,521 6,478,739 0.61 0 无 0 其他 

法国巴黎银行－自有

资金 
6,222,999 6,222,999 0.58 0 无 0 

境外

法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建信智远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72,099 5,272,099 0.49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天风天成资

管－浦发银行－天风天成天智 6号资产管理计划构成一致

行动人关系。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武汉东湖高新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

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 

22 东湖高新

MTN001 
102280421.IB 2025-03-03 500,000,000 3.78 

武汉东湖高新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

度第二期中期

票据 

22 东湖高新

MTN002 
102282018.IB 2025-09-02 500,000,000 3.03 

武汉东湖高新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

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 

23 东湖高新

MTN001 
102381244.IB 2026-05-29 500,000,000 4.50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于 2023年 3月 2日完成付息金额为 1,890

万元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二期中

期票据 

于 2023年 9月 1日完成付息金额为 1,515

万元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疫情防控债） 

于 2023年 4月 21日完成到期付息兑付金

额为 52,350万元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3年 2022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8.48 71.52 -23.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09,053,923.52 493,142,533.04 -17.05 

EBITDA全部债务比 0.41 0.13 215.38 

利息保障倍数 4.89 2.69 81.78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详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相关内容。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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